
附件一雲林縣 111年度獨居或失智長者智慧防護網絡服務計畫申請書 

申請人姓名  身分證字號  出生年月日  

申請非定位 
設 備 
(擇一選取) 

鐵片式防走失手環 
□是，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由審核人員填寫） 

□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僅供實際居住於雲林縣者使用】 

掃碼式愛心智能手環 □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否 

戶 籍 地 址 
雲林縣      市/鎮/鄉      里/村      
      鄰      路      段      號 

通 訊 地 址 
□同戶籍地址 
雲林縣      市/鎮/鄉      里/村      
      鄰      路      段      號 

經 濟 狀 況 
□一般戶□低收入戶□中低收入戶/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
□各鄉鎮市公所列冊獨居老人  □其他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緊急聯絡人 
姓名：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手機：           與申請者關係： 

姓名：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手機：           與申請者關係： 

申請人特徵 
( 請 簡 述 ) 

 

同 住 家 屬 
天 倫 方 案 

申  請，姓名：               ，與申請者關係： 

不申請 

申請人/受委託人簽名或蓋章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 (以下由機關審核)---------------------- 
 

雲林縣 111年度獨居或失智長者智慧防護網絡服務計畫審查結果 
 

受理單位 初審意見 

□鄉鎮市公所 
□資格符合，函送雲林縣政府(老人福利科)複審 

□資格不符合，原因： 

□雲林縣輔助器具資源中心 
□資格符合，函送雲林縣政府(老人福利科)複審 

□資格不符合，原因： 

承辦人員  單位主管  

複審單位 複審意見 

雲林縣政府 

(社會處老人福利科) 

□資格符合，寄送核定通知書，副知受理單位 

□資格不符合，函復受理單位未通過複審，原因： 

承辦人員  單位主管  

服務單位 使用設備款式(由服務單位填寫) 

  



 

申請資格 
及應備 
文件 

□身心障礙證明（正面及反面影本） 
□全民健保特約醫院醫院神經或精神專科醫師診斷證明書正本(3個月內) 
□警察局受（處）理失蹤人口案件登記證明正本 
□雲林縣鄉鎮市公所、雲林縣衛生局、警察局或臺大醫院雲林分院等機關(單位)轉介 
□其他 

應備文件浮貼處 

 



附件二雲林縣 111年度獨居或失智長者智慧防護網絡服務委託切結書 
 

 

本人              (姓名)為         關係，茲同意              代為申請 

雲林縣 111年度獨居或失智長者智慧防護網絡服務計畫服務，若有不實本人願負

一切責任。 

 

 

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或蓋章) 

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  

 

 

受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或蓋章) 

身分證字號： 

電話： 

地址： 
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

附件三雲林縣 111 年度獨居或失智長者智慧防護網絡服務計畫適用對象建議表 

  
建

議

單

位 

 雲 林 縣 政 府 

   鄉 鎮 市 公 所 

   雲 林 縣 衛 生 局 

   雲 林 縣 警 察 局 

  臺 大 醫 院 雲 林 分 院 
 

序

號 
姓名 

身分證 

字號 

設籍 

市/鄉/鎮 
聯絡人 

聯絡人 

電話 

(手機) 

備     註 

1    

 

 

□身心障礙證明 
□醫師診斷證明 
□警察局受（處）理失蹤 

  人口案件登記證明 
□列冊獨居老人 
□老人保護個案 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

2    

 

 

□身心障礙證明 
□醫師診斷證明 
□警察局受（處）理失蹤 
  人口案件登記證明 
□列冊獨居老人 
□老人保護個案 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

3    

 

 

□身心障礙證明 

□醫師診斷證明 
□警察局受（處）理失蹤 
  人口案件登記證明 

□列冊獨居老人 
□老人保護個案 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

4    

 

 

□身心障礙證明 
□醫師診斷證明 
□警察局受（處）理失蹤 
  人口案件登記證明 
□列冊獨居老人 
□老人保護個案 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

承辦人 業務單位主管 機關首長 

   

備註：本表適用對象需設籍雲林縣，表格如有不足，請自行增列 



附件四 

雲林縣 111年度獨居或失智長者智慧防護網絡服務計畫個人資料 

蒐集、處理、利用告知暨同意書 
     

為執行/辦理「雲林縣獨居或失智長者智慧防護網絡服務計畫」之事由，蒐集、

處理及利用您所提供，或未來將提供的個人資料，茲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（以下

稱個資法）第 8條規定告知下列事項： 

（一） 蒐集目的：辦理本服務計畫定位服務之事由及相關行政管理、數據分析實

證、報表產出。 

（二） 個資類別：執行本服務計畫辨識個人資訊如姓名、性別、通訊、Email、

地址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本人之資料等。 

（三） 利用期間：至蒐集目的消失、申請服務起訖終止為止及因執行業務所需保

存期間內。 

（四） 利用地區：除蒐集目的涉及國際業務或活動外，本府僅於中華民國領域內

利用您的個人資料。 

（五） 利用對象及方式：於蒐集目的之各項業務執行範圍內利用您的個人資料，

包括因業務執行所必須之各項聯繫與通知。 

（六） 當事人權利：您可向本服務計畫「個資當事人權利行使窗口：社會處老人

福利科」行使查詢或請求閱覽、製給複製本、補充或更正、停止蒐集處理

利用或刪除您的個人資料之權利，電子郵件：

ylhg25234@mail.yunlin.gov.tw。 

（七） 不同意之權益影響：若您不同意提供個人資料，本府將無法為您提供防走

失服務計畫之相關服務。 

 

我已閱讀並接受上述同意書內容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名或蓋章 (請親簽)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此致 

雲林縣政府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mailto:ylhg25234@mail.yunlin.gov.tw


 

附件五雲林縣 111年度獨居或失智長者智慧防護網絡服務計畫申請流程圖 

 

 

 

 

設備 

不適合 

服務單位與申請人簽訂契約 

不符合 

申請人經雲林縣政府、本縣各鄉

鎮市公所、本縣衛生局、警察局

及臺大醫院雲林分院等機關(單

位)轉介，將適用對象建議表、

個資同意書（附件三、四）及申

請書、委託切結書(附件一、二)

函文雲林縣政府社會處（老人福

利科） 

 

申請人向戶籍或本縣鄉鎮市公所，或服務

單位填寫申請書、委託切結書、個資同意

書(附件一、二、四)，或至雲林縣智慧福

利資訊網線上申請，網址 

(https://welfare.yunlin.gov.tw/People/

CaseInfo/64/202006005 )，由受理單位函

文至雲林縣政府社會處（老人福利科） 

函覆申請人及受

理單位不符申請

資格 

60 個日曆天內

向服務單位免

費申請更換設

備 1次 

副知受理單位 

提供服務 
1. 指導使用設備及後續維護服

務。 

2. 針對服務對象按壓求救按鈕

時緊急事件發生時聯繫緊急

連絡人或相關單位，並向本

府報告辦理情形。 

 
服務單位收回 

 

雲林縣政府(社會處)核定 

函請服務單位提供服務 

https://welfare.yunlin.gov.tw/People/CaseInfo/64/202006005
https://welfare.yunlin.gov.tw/People/CaseInfo/64/202006005

